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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2041 /99-00(05)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

(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會議 )

最低僱用條款－政府外判的工程及服務

引言

本文件闡述政府對於規定其外判工程或服務合約內訂明承辦

商給予員工的待遇必須乎合某些最低水平這建議所持的意見。本

文件亦告知議員個別部門在外判工程或服務時為確保其承辦商遵

從僱傭合約及確保服務質素合乎標準而採取的措施。

政府對承辦商僱用條款的規定

2 . 在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經濟體系裏，僱員的工資就像其他生產

成本和貨品及服務的價格一樣，完全由勞工市場的供求力量決

定。這個釐定工資的機制，確保整個經濟體系的人力資源能以最

適當和有效的方式妥為分配，因此，政府認為不宜在香港引入任

何形式的法定最低工資。基於同樣的理由，政府也沒有規定政府

工程和服務合約須訂明承辦商給予其員工的最低工資水平。以政

府的角度來看，受僱於政府工程及服務承辦商的僱員的工資，應

由成功取得合約的承辦商與僱員商議訂定。在外判工程和服務

時，政府的目的是取得最物有所值的貨品和服務，以助推行各項

計劃和工作。

3 . 關於僱傭條件方面，《僱傭條例》訂明各項僱傭福利的標準，

並提供法律基礎，以保障僱員的基本僱傭權益。根據《僱傭條例》，

現時已訂立有效的制度，確保僱員可提出僱傭申索的途徑，並充

分保障僱員的利益。至於勞工處，則負責執行《僱傭條例》的規

定，包括巡查各工作地點，以確保法定僱傭條件獲得遵行。如接

獲有關違反《僱傭條例》的投訴或發現有人可能觸犯有關法例，

該處便會展開深入調查，以便提出檢控，阻遏僱主侵害僱員的僱

傭權益。受僱於政府工程及服務承辦商的僱員和香港其他僱員一

樣，均受到《僱傭條例》的保障。



- 2  -

4 . 為使政府工程及服務承辦商更了解《僱傭條例》，勞工處為他

們舉行簡報會。簡報會的內容包括《僱傭條例》規定僱主須履行

的責任，介紹良好的人事管理措施，以及鼓勵承辦商在擬訂僱傭

合約時參考勞工處出版的《僱傭合約樣本》。

個別部門為確保承辦商遵從《僱傭條例》而採取的措施

5 . 外判工程或服務合約包含的條款是由個別部門自行訂定。個

別部門因應其本身的情況採取適當措施，以確保承辦商遵守《僱

傭條例》和其他勞工法例。有關措施包括︰

( a ) 以合約條款規定承辦商須遵守香港法例，以及訂明如證實

承辦商觸犯了嚴重罪行，政府可提前終止其合約；

(b ) 實施制裁制度，把違反《僱傭條例》的承辦商列入黑名單；

( c ) 批出合約前，必須確保承辦商在涉及主要勞工法例的事

宜上，沒有違規的記錄；

(d ) 透過由部門人員進行監督、採取定期和突擊巡查行動、

蒐集用者意見，以及與承辦商定期開會等安排來監察承

辦商的表現，確保他們遵守勞工法例的規定；以及

( e ) 鼓勵承辦商參加由勞工處舉辦的《僱傭條例》簡介會。

個別部門為確保服務質素合乎標準而採取的措施

6 . 此外，個別部門因應本身的情況採取適當措施，以確保承辦

商的服務質素合乎標準，這些措施包括︰

( a ) 在招標文件及／或合約中訂明有關服務質量的要求、承

辦商所須具備的經驗、提供服務的僱員人數，以及僱員

須具備的資歷、經驗和技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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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備存認可承辦商名冊，其內所載承辦商的服務水平均經

過仔細審核；此外，在評審標書時，亦會考慮承辦商過

去的表現；

( c ) 假如服務水平未能令人滿意，部門可暫停／終止有關合

約，並把負責的承辦商列入黑名單；

(d ) 透過由部門人員進行監督、採取定期和突擊巡查行動、

蒐集用者意見，以及與承辦商定期開會等安排來監察承

辦商的表現；以及

( e ) 以分期方式支付款項予承辦商，並確保承辦商必須把工

程有關部分完成，而工程質素亦達到可接受水平，才可

以獲發該等工程的款項。

教育統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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